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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件⼗拿九穩的案件，被發票⼈做掉了！──票據遺失的公⽰催告與除權判
決

⽂:侯永福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2-12-23

案例

A向住在⾼雄的B承包鋼構噴漆⼯程，該⼯程是B向設在台北的業主C公司承包的⼯程的⼀部分。B為取信
於A，於是就交付C為發票⼈的⽀票，並在⽀票上以B的名義當作背書⼈。

結果⽀票跳票了，這時要在哪裡提起訴訟就有⼆個選擇：⼀個是⾼雄，⼀個是台北。這在⺠事訴訟法叫管
轄競合。當然，基於訴訟便利，我向A建議在⾼雄對B、C起訴。

本⽂

⼀、案例說明

上述案例是真實案例改編[1]，A對B、C公司共同起訴後，C公司⼀直提到跟B有很多糾紛，希望A多體諒，找B
解決，否則只針對C提告，C覺得⾃⼰是無辜的。

A是⽀票的執票⼈，他是從B拿到⽀票，C是發票⼈。在法律關係上，縱使B、C間有糾紛，也與A無關，C不可
以⽤B、C之間的糾紛拿來對抗A。所以在法庭辯論上，只要C開的⽀票沒問題，那C就輸定了，註定要賠付⽀
票⾦額！

⼆、訴訟技巧

法庭上發⽣的事情總是沒那麼單純，C很⽼奸巨猾，⼀⽅⾯⼀直到事務所跟我的當事⼈A喬和解，另⼀⽅⾯⼜
私底下去銀⾏掛失⽌付，聲請公⽰催告，進⽽聲請除權判決。

由於付款地跟發票⼈都在台北，公⽰催告跟除權判決都是由台北地院管轄受理，A根本不知情，如果C等拖過
公⽰催告時間後，再持除權判決書跟⾼雄地⽅法院法官說：A所持有的⽀票已經失效了！因為⽀票已經被除權
判決了，所以C原本放在銀⾏⽤來兌現⽀票的錢也可以全數領⾛了。這時的A似乎從穩贏的局⾯反陷⼊將輸的
絕境，該怎麼辦呢？

三、法律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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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什麼樣的情形可以掛失⽌付？

（⼆）掛失⽌付後怎麼辦？

（三）公⽰催告後要作什麼？

如果沒有⼈拿出票據主張權利的話，就可聲請法院除權判決[6]。

（四）什麼是除權判決？法院怎麼審查？

除權判決就是將⽀票作廢的判決，⽀票的權利就認定屬聲請⼈享有。

（五）A有補救⽅法嗎？

有，A可以改對C提出侵害債權訴訟（也就是最初承攬鋼構噴漆⼯程），勝訴後C仍必須賠付⽀票⾦額。但如果

1. 

⽀票的發票⼈或執票⼈因遺失、失竊等⾮出於⾃⼰意思⽽喪失⽀票之持有時，就可以向票據上的付款⾏
庫請求掛失⽌付[2]。

2. 

本案的⽀票是發票⼈C交給合作廠商B，並不是遺失或失竊，按理C應該不可以「掛失⽌付」，否則可能
觸犯刑法的誣告罪[3]，甚⾄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[4]。

1. 

發票⼈可以聲請法院公⽰催告[5]，這時法院會將公⽰催告內容公告、登報和上網。
2. 

公⽰催告的⽬的是要執有⽀票的⼈，在⼀定期間內拿出票據向法院或發票⼈主張權利。然⽽，事實上是
幾乎沒有⼈會去看公⽰催告內容的。

1. 

⼀般法院在除權判決的審查⽅法，是傳聲請⼈來問：有沒有⼈在公⽰催告期間，拿出⽀票主張權利？只
要聲請⼈說沒有，法院就判准了。

2. 

所以在本案中，C可以明知A對其提出給付票款訴訟，仍矇騙法官說沒有，就有機會讓法院作成除權判
決，⽤法律⼿段讓⽀票失效的計謀得逞。



C放在銀⾏的錢已經被提領⼀空，法院最後可能只會發給A⼀紙債權憑證[7]，⽽沒有辦法讓A獲得⾦錢賠償。

（六）侵害債權訴訟除了告C外，可否連帶告負責⼈？

可以。

（七）還有補救⽅法嗎？

有。像案例中A的狀況，筆者建議的訴訟策略就是：⼀起告C公司及其負責⼈；甚⾄對C公司負責⼈這類鑽法律
漏洞之⼈，提出刑事告訴。

只是，如果要順利執⾏這個訴訟策略，⼝袋要深並有時間。像這個案例的A，當時就是這個因素放棄執⾏上述
的訴訟策略。

四、對現⾏司法制度漏洞的補救建議

像⽀票及銀⾏本票的票據權利⾏使，執票⼈必須向銀⾏為付款之提⽰，所以法院在公⽰催告時間過後，應發函
詢問付款銀⾏有無⼈提⽰⽀票或本票，⽽不是隨便聽聲請⼈⼀⾯之詞就作出除權判決。

如果在這個案例，法院有發函詢問付款銀⾏，就可以防⽌像本案C公司的投機取巧⾏為。另⼀⽅⾯，因為⽀票
可以藉背書流動，起訴法院不⼀定是除權判決管轄法院，⽴法院可以修法規定在公⽰催告期間或之前已有訴訟
繫屬的票據案件，視為執票⼈⾏使權利，縱使之後有除權判決，也不會發⽣法律效⼒。

註腳

1. 

本案因為A只提告C，⼀審勝訴，⼆審改判敗訴。敗訴原因是說C是法⼈，法⼈沒有侵權⾏為能⼒，不能
單獨告C。但⼆審改判所採⽤的⾒解，在最⾼法院也⾒解不⼀，像⽉亮⼀樣，有時可以，有時不可，真
的無所適從[8]。

2. 

在本案中，因為C公司的負責⼈謊報遺失，掛失⽌付，已構成誣告罪，是以犯罪⽅法使本件⽀票權利消
滅，構成故意以違背公序良俗之⽅法，侵害他⼈之債權。依法，C公司與其負責⼈應負連帶責任[9]，債
權⼈可以擇⼀追償。因此，就訴訟策略⽽⾔，為了讓執票⼈A可以順利拿到⽀票⾦額，筆者建議以A的⽴
場，可以在⼀開始就將法⼈跟負責⼈⼀起提告，使C公司與其負責⼈負連帶責任。最終如果獲得勝訴，A
就可以對C公司與其負責⼈擇⼀追償。

   雖然本⽂改編⾃真實案例，但這篇⽂章重點在法律普及，仍避免直接寫明判決字號。[1]

   票據法第18條：「
I 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⽌付之通知。但應於提出⽌付通知後五⽇內，向付款⼈提出已為聲請公⽰

[2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G0380028&flno=18


標籤
 法⼈實在說，掛失⽌付，除權判決，公⽰催告，⽀票背書

催告之證明。
II 未依前項但書規定辦理者，⽌付通知失其效⼒。」

   刑法第169條：「
I 意圖他⼈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II 意圖他⼈受刑事或懲戒處分，⽽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使⽤偽造、變造之證據者，亦同。」

[3]

   刑法第214條：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⽽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⽂書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⾦。」

[4]

   票據法第18條第1項：「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⽌付之通知。但應於提出⽌付通知後五⽇內，向付
款⼈提出已為聲請公⽰催告之證明。」
票據法第19條第1項：「票據喪失時，票據權利⼈得為公⽰催告之聲請。」

[5]

   ⺠事訴訟法第545條：「公⽰催告，聲請⼈得於申報權利之期間已滿後三個⽉內，聲請為除權判決。但在
期間未滿前之聲請，亦有效⼒。除權判決前之⾔詞辯論期⽇，應並通知已申報權利之⼈。」

[6]

   強制執⾏法第27條：「
I 債務⼈無財產可供強制執⾏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⾏後所得之數額仍不⾜清償債務時，執⾏法院應命債
權⼈於⼀個⽉內查報債務⼈財產。債權⼈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，應發給憑證，交債權⼈收執，載
明俟發⾒有財產時，再予強制執⾏。 
II 債權⼈聲請執⾏，⽽陳明債務⼈現無財產可供執⾏者，執⾏法院得逕⾏發給憑證。」

[7]

   ⽬前法院的多數⾒解認為法⼈有侵權⾏為能⼒。例如：臺灣⾼等法院105年重上國字第7號⺠事判決：「
我國⺠法之法⼈，應採法⼈實在說，其對外之⼀切事務，均由其代表⼈代表為之，代表⼈代表法⼈所為之
⾏為，即係法⼈之⾏為，倘其⾏為侵害他⼈之權利，且合於⺠法所定侵權⾏為之構成要件，法⼈⾃應對被
害⼈負侵權⾏為損害賠償責任（最⾼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5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」
但就本案⽽⾔，也有可能遇到另⼀種法院⾒解：「⺠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侵權⾏為之2種類型，均適⽤
於⾃然⼈之侵權⾏為，法⼈尚無適⽤上述規定之餘地。倘法⼈或關係⼈應負責時，尚須賴其他法⽂之規定
，不能僅憑此條規定命法⼈負賠償責任，亦有最⾼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44號判決可資參考。」（類似
⾒解可以參照：最⾼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338號、95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、98年度台上字第2038號、
100年度台上字第1594號、102年度台上字第1280號、103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、104年度台上字第1
005號⺠事判決意旨）；
或「公司為法⼈，雖⾮無侵權⾏為能⼒，但究無事實上為⾏為之能⼒，何以應負侵權⾏為之損害賠償責任
？」（參考最⾼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866號⺠事判決、最⾼法院98年台上字第2038號⺠事判決）

[8]

   ⺠法第28條：「法⼈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⼈因執⾏職務所加於他⼈之損害，與該⾏為⼈連帶負
賠償之責任。」

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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